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福島核電廠事故以前安全管制之問題

福島核電廠事故以前之問題點為未將嚴重事故納入管制，因此無充
分之防備，而且在法規架構上，新的基準無法追溯適用於舊有核電

 廠，以致無法經常性維持在最高水準之安全性。

○未充份檢討含外部事件在內之嚴重事故對策，任由事業者自主考量

 。（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對已取得設置許可之核電廠，在法規架構上無法追溯適用。

 （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日本對於積極引進國外新知技術、因應不確定風險、提升安全性方

 面欠缺積極的作為。（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針對地震、海嘯之安全評估，以及包括可能引起事故之火災、火山

 、斜坡崩塌等外部事件，未進行綜合性風險評估。（政府事故調查

 委員會）

 ○最好建立單一法規體系，避免因適用多個法規及主管官署之分散而

 衍生誤失。（國會事故調查委員會）

（1）



新管制基準之前提為法規之修訂（2012年6月公佈）

 2012年6月汲取事故之教訓，修訂法規，在「目的」方面除了人員安
全以外，再追加環境保護，同時也將嚴重事故納入管制對象，且新基
準追溯適用於既有的核電廠。

另外，規定修訂後法規之施行日從原子力規制委員會成立日期起10個
月以內（2013年7月18日以前）。

○

 

法規目的之追加

 

 
「假定大規模自然災害以及發生恐怖攻擊及其他犯罪行為」

 

 
「以國民之生命、健康及財產之保護、環保、以及促進我國安全保障為目的」

 ○

 

將重大事故納入安全管制

 

 
保安措施中納入重大事故對策，作為法令上之管制對象。

 

 
事業者為提升安全性定期執行綜合安全評估，課予事業者將評估結果等

 向政府陳報並公布之義務

 ○

 

將新知技術也回饋到既有之設施

 

 
對已取得許可之核子設施課予需符合最新管制基準之義務，採行「回饋制度」

 ○

 

核能安全管制一元化

 

 
將電氣事業法中對核電廠之安全管制（定期大修檢查等）納入「原子爐等管制

 法」加以整合

 

 
刪除「原子爐等管制法」之目的、許可等基準中有關核能利用等之計畫性施行相

 關條文，將「從安全之觀點來管制」加以明確化
（2）



新基準之檢討流程


 

就新管制基準（委員會規則）進行檢討，作為法規修訂後施行（2013 
年7月）之必要作業。

基準之檢討以公開方式進行，並徵求公眾意見2次。

於規制委員會進行
有識者公聽會

於基準檢討小組進行檢討（公開） 與國際基準比較

徵求公眾意見
（2013/2/7～2/28）

專家公聽會
（僅含設計基準、嚴重事故對策）

聽取被管制者之意見

彙整基準架構案

擬定規則條文案

徵求公眾意見（2013/4/11～5/10）

施行（2013 / 7 / 8）
（3）



福島第一核電廠之教訓

福島核電廠為地震及海嘯等之共通原因導致安全功能一齊喪失。


 
再加上其後無法制止嚴重事故之進展。

（4）



新管制基準之基本考量觀點

新管制基準以「深層防護」為基本，從防止共同原因導致安全功能
一齊全部喪失的觀點，大幅提升自然現象嚴重性之假定與對策。

此外，除自然現象以外，對於可能引起共同原因造成安全功能喪失
的事件（火災等）亦強化因應對策。

貫徹「深層防護」
為達成目的，準備有效的、多數的（多層）對策，而且在考慮各
個層次之對策時，不尋求仰賴其他層次之對策。

大幅提升造成共通原因故障所假定之自然現象等，並強化防護對策
地震、海嘯之評估更加嚴格，採行海嘯淹水對策、充分考慮多樣
性、獨立性，火山、龍捲風、森林火災及評估亦更加嚴格。

強化自然現象以外引起共同原因故障之事件的對策
強化並貫徹火災防護對策，採行內部溢水對策，強化停電對策
（電源強化）。

在基準中規定必要之「性能」（性能要求）
由事業者依設施之特性選擇可以滿足基準之具體措施。

（5）



嚴重事故對策、防恐對策基本方針

新基準要求對萬一之嚴重事故有所防備，需能防止發展成嚴重事
故。

法規要求追加恐怖攻擊、航空機衝撞之對策。

「防止爐心損傷」、「維持圍阻體功能」、「以排氣設施管制排放
」、「抑制放射性物質擴散」等多階段之防護措施。

以可運式設備作為基本之因應方式（美國式），同時配合永久性設
備，提升可靠度。

強化用過核燃料池之防護對策。
緊急應變場所之強化，提升通信可靠度、耐久力，提升含用過核燃

料池在內之計測系統的可靠度、耐久力（強化指揮通信、計測系統）
整合硬體（設備）與軟體（現場作業）並發揮功能至為重要，也要
求準備程序書，確保人員配置、實施訓練等。

要求可運設備分散保管、接續，作為蓄意航空機衝撞之對策。設置
特定重大事故等之因應設施，作為提升可靠度之後援對策。

（6）



新管制基準之基本考量及主要要求事項


 

訂定基準，防止因共通原因導致喪失功能、進而發展成嚴重事故。

（7）



舊基準與新基準之比較

與舊基準比較，除了強化防止嚴重事故之基準以外，也首度訂定因
應萬一之嚴重事故及恐怖攻擊時之基準。

（8）



海嘯對策之大幅強化


 

訂定比「以往最大」還大之海嘯作為「基準海嘯」，要求設置防潮

 堤等海嘯防護設施，以因應基準海嘯。
海嘯防護設施等與反應爐壓力容器等同為耐震設計上最高等級之
「S級」，不會因地震造成防止淹水功能等之喪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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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地震搖動以外、地盤移動及變形之基準亦明確化

因活斷層動作時，建物及內部設備組件有損傷之虞，故要求耐震設
計重要度為S級之建物、結構物等必須設置在沒有活斷層等之露頭
（註）的地盤上。

（10）



明確定義活斷層之認定基準


 

對於將來可能會活動的斷層帶，假設無法否定「後期更新世以後」
（約12～13萬年前以後）曾有活動（例示），並要求必要時追溯至
「中期更新世以後」（約40萬年前以後），評估其活動性（例示）

（11）



訂定更精密之「基準地震動」

鑑於核電廠址之地下構造可能會擴大地震動之振幅，故要求掌握三
度空間之廠址地下構造。

（12）



其他自然現象之假定及對策之強化

從防止共通原因導致安全功能一齊喪失之觀點，要求就火山、龍捲
風、森林火災方面大幅提升假定之事件並擬定防護對策。

（13）

（火山之例）

要求調查核電廠半徑160km圈內之火山，評估火山碎流及火山灰到達廠址之

 可能性及到達時之影響，並事先採行防護措施。



因應自然現象以外事件所造成共通原因故障之對策（1）
對於自然現象以外因共通原因造成安全功能一齊喪失之事件，徹底

強化因應停電（電源喪失）之對策。

（14）



因應自然現象以外事件所造成共通原因故障之對策（2）
對於自然現象以外因共通原因造成安全功能一齊喪失之事件，強化

因應火災、內部溢水等之對策。

（15）



防止爐心損傷之對策


 

要求即使因萬一之共通原因而發生安全功能一起齊失等事故時，亦
不會導致爐心損傷。

（例1）即使電源喪失時，亦可利用可運式電源等將安全釋壓閥開啟
，使反應爐降壓到能用可運式注水設備等進行注水（BWR）。

（例2）反應爐降壓後，以可運式注水設備將水注入爐心。

（16）



防止圍阻體破損之對策


 

要求即使爐心損傷，亦不會導致圍阻體破損。
（例1）設置排氣過濾裝置，降低放射性物質排放，使圍阻體內壓力

及溫度下降。
（例2）為防止爐心熔融導致圍阻體破損，在圍阻體下部設置注水設備

（泵車、軟管等），將熔融之爐心冷卻。

（17）



抑制放射性物質擴散至廠外之對策

要求即使圍阻體破損亦能抑制放射性物質等擴散至廠外。

廠房外設置注水設備等（防止因噴水至反應爐廠房而產生放射性

 物質之氣流（plume））

對策想像圖（大容量泡沫噴水砲裝置）
（18）



因應航空機蓄意衝撞等之對策

因應蓄意之航空機衝撞等，以可運式設備為主要之對策（可運式設
備、接續口之分散配置）。要求設置永久性設備作為後備對策（特
定重大事故等因應設施之整備）

（19）



要求符合基準之時限

此次記取福島第一核電廠事故之教訓，要求在7月之新管制基準施行
階段時具備所有之功能。

但是對進一步提升可靠度之後援（Backup）設施，則預定要求施行後
5年內需符合新基準。

（20）



反應爐管制法修訂後之施行日程

修訂後之反應爐管制法自2013年7月8日起施行。
新管制措施施行後，接受電氣事業者提出之申請，原子力規制委員會

開始進行新管制基準之符合性審查。

（21）



新管制措施施行後目前之審查及檢查進行方式（構想）

通常審查時係進行設置許可、工事計畫認可、保安規定認可相關之階
段性審查。

此次審查係就設備之設計及運轉管理體制等、以及軟硬體之實效性進
行綜合性審查，對於設置許可、工事計畫認可、保安規定認可等，則
接受事業者同時申請、並進行平行審查。

（22）



老化對策及延役認可制度

老化對策制度：有關運轉30年以上之反應爐設施，賦與義務訂定每
10年之設備組件及結構物劣化評估、以及長期維護保養管理方針，
並納入保安規定之認可制度中。

延役認可制度：規定發電反應爐運轉期間為40年，滿40年以前若獲
得認可則可延役1次，延役上限為20年，具體之延役期間於審查時個
別判斷。

（23）



延役認可制度
延役之認可基準係在考慮延役期間之運轉產生劣化之後，仍能符合最新之技
術基準，且於延役期間仍可維持。

申請延役之認可時，要求事業者採行以下措施，原子力規制委員會依其結果
判斷是否符合認可基準。
就劣化現象進行特別檢查
延役期間之劣化相關技術性評估
訂定延役期間之維護保養管理方針

（24）



安全目標

我國舊原子力安全委員會並未訂定世界各國有關核安管制之「安全
目標」。

原子力規制委會就此進行檢討，於2013年4月獲得共識。

以舊原子力安全委員會安全目標專門小組之檢討結果（※）作
為議論之基礎
※爐心損傷機率約10-4/年

圍阻體功能喪失機率約10-5/年等
納入放射性物質造成環境污染之觀點，事故時銫137釋出量大

於100兆貝克之事故發生機率應抑低至小於100萬爐年1次左右
（恐怖攻擊除外）

安全目標應適用於所有發電用反應爐
安全目標係原子力規制委員會執行核子設施管制欲達成之目標
有關安全目標之議論，今後仍將持續進行檢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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